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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

 

2022 年，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

事会依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要求，严格履行股东大

会赋予董事会的职责，勤勉尽责地开展各项工作，推动公司各项业务

保持了“稳中求进、进中有优”的发展态势。 

一、报告期内董事会主要工作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

报告期内，董事会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及

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权限，规范履行职责。2022

年，共召开董事会会议 6 次，审议 20 项议案；共召集召开股东大会

1 次，审议 9 项议案，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，为股东行使权利提供便利，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和监

督权。报告期内，各项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、审议事项

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会议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事项 

董事会 

2022 年 第七届董事会 《关于内部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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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7 日 第八次会议 

2022 年 

4 月 27 日 

第七届董事会

第九次会议 

1.《202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》 

2.《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3.《2021 年年度报告》及摘要 

4.《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5.《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》 

6.《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 

7.《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2

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》 

8.《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》 

9.《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 

10.《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全文及正文 

11.《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择机购买理财产品的预案》 

12.《关于制定<管理团队成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>的预案》 

13.《关于提名杨卫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预案》 

14.《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2022 年 

8 月 8 日 

第七届董事会

第十次会议 
《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议案》 

2022 年 

8 月 25 日 

第七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 
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》全文及摘要 

2022 年 

10 月 27 日 

第七届董事会

第十二次会议 
《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 

2022 年 

12 月 20 日 

第七届董事会

第十三次会议 

1.《关于向中国航天基金会捐赠的议案》 

2.《关于向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的议案》 

股东大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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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

5 月 30 日 

2021 年度股东

大会 

1.《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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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报告期内共召开1次会议，制订公司《管理团

队成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》并提交董事会审议，检查2021年度董监

高履职及薪酬制度执行情况，切实履行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职责。 

（三）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

1、规范开展信息披露。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监管规则

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等制度要求，高效开展信

息披露工作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共发布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45 份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披露公司的重大事项和生产经营信息，

为投资者了解公司及进行投资决策提供参考。在深交所组织的信息披

露考核中，公司连续十年获得 A 级评级。 

2、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。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

工作，持续开展多元化投资者沟通，积极向股东和投资者传递公司价

值。报告期内，公司通过热线电话、深交所互动 E、证券事务邮箱等

方式与投资者保持常态沟通，并组织实地调研、股东大会交流会、网

上业绩说明会等交流活动，深入传递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变化，让投

资者对公司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。 

3、积极进行股东回报。积极与股东共享企业发展成果，自 2009

年上市至 2021 年度，公司已连续 13 年派发现金红利，累计现金分红

366.89 亿元，是募集资金净额的 14.11 倍，为广大投资者带来丰厚

的回报。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

权登记日的总股本（不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回购股份）

为基数，用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7.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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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（含税），不送红股、不转增股本。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56.34 亿元

（含税）。 

（四）获得的认可与荣誉。报告期内，公司荣获“主板上市公司

价值 100 强”“金圆桌优秀董事会”“全景中小投资者关系互动奖”

“卓越 IR 最佳信披奖”“卓越 IR 最佳 ESG 奖”“金牛社会责任奖”

“ 2022 年度上市公司董办最佳实践案例”等奖项，董事会工作进一

步获得资本市场认可。 

二、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，高效落实公司年度工

作部署和规划，各项业务均保持“稳中求进、进中有优”发展态势，

为谱写“稳中高质量，进中可持续，好中更健康”新篇章积蓄了力量。

2022 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1.05 亿元，同比增长 18.76%；实现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.78 亿元，同比增长 24.91%；实现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.77 亿元，同比增

长 25.82%。 

(一)硬实力与支撑力深度融合，产品升级提质加速。持续深化绵

柔机理的研究与应用，三项创新性科技成果通过鉴定，酿酒产质量实

现双丰收。在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全国品酒师大赛中，公司技术团队

蝉联五届冠军，人才优势更加突出。持续优化原酒储存结构，有序推

进高端酒贮存等重点项目建设，为极致绵柔提供有力支撑。围绕“产

品做精、结构优化、规模做大”的理念，推出梦之蓝手工班（大师），

升级海之蓝、生态苏酒、帝坊等产品，梳理淘汰 218 个 SKU，巩固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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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+战略主体地位，加强水晶版梦之蓝消费者培育，不断做大海之蓝

规模，产品矩阵进一步优化。 

(二)凝聚力与战斗力深度融合，推动发展厚积成势。持续打造厂

商“战略共同体、价值共同体、利益共同体、命运共同体”，聚焦经

销商结构优化，围绕“招大商、扶优商、强好商”，完善经销商帮扶

和培育体系，经销商队伍质量进一步提升。夯实渠道建设基础工作，

区域市场因地施策，全面增强省内市场竞争力，省外规模市场销售工

作扎实推进，省外培育市场聚焦资源有效突破。以数字化赋能市场建

设，主导产品均导入营销数字化工具，实现全流程可监测、可分析和

可追溯，多措并举助力市场动销。 

（三）组织力与驱动力深度融合，持续汇聚奋进力量。围绕“营

销总部管总、事业部管战”，推动营销组织架构调整，实现机构下沉、

职能下沉、责任下沉，有力激发了团队潜能，提升了组织效能。以“九

个坚持”为指导，在一线锻炼干部、发现干部、选拔干部、任用干部，

深度激发和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。持续构建“纪审联动、纪财联动、

纪管联动”的协同监督体系，全力净化市场营商环境。建立健全营销

系统“高增长、高激励、高约束”激励机制，完善“沟通、帮扶、应

急”机制和“活动、待遇、服务”福利体系，激发公司高质量发展的

强大动能。 

（四）引领力与感召力深度融合，品牌高光时刻频现。以梦想文

化为纽带，拓宽品牌传播矩阵，借助上合组织峰会、中美乒乓外交

51 周年等国际大事件，积极传播中国酒文化；携手航天基金会，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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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管理，完善会战与分级培训体系，注重过程性指标考核，实现团

队、市场、经销商管理提升。 

（三）聚焦高定位、再创优，推动品牌建设持续向高。充分利用

公司积淀的品牌资源优势，紧密围绕公司品牌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构建

层次分明的品牌体系，建立更为清晰的品牌打造路径，加强品牌宣传

系统性，强化市场服务力度，实现品牌传播与营销拓展的有效联动。

讲好品牌特色故事，聚焦提升传播效能，拓展高端媒体矩阵，深化品

质价值表达，实现品牌传播更高效，推动公司品牌发展再跨越。 

（四）聚焦高要求、再升级，推动产品建设持续向深。健全产品

动态管理体系，持续优化产品结构，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，实现产品

全生命周期管理，进一步塑造出高中低层次鲜明、全价位覆盖的产品

线。坚持绵柔思维、匠心思维和用户思维，持续做好产品品质提升、

特色产品打造、重点课题研究，确保品质再升级。坚持市场意识、责

任意识、服务意识，持续提升产品保障水平、运营管控能力，为市场

提供有力保障。 

（五）聚焦高标准、再发力，推动文化建设持续向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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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忘初心者进，不败当下者胜，不惧未来者强！2023 年，公司

将坚持以梦想文化为引领，紧紧围绕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，有序有力

推动年度工作有效落地，以更强信心的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，推动企

业实现更高质量、更可持续、更加健康发展，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

践中，贡献洋河智慧，奉献洋河力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6 日 


